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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国服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北京召开。 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亲自出席的有乔雨、战英杰、潘忠祥、杨

灿龙、史剑、张伟良、王毅、戚聿东、虞世全，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乔雨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

公司拟向北京银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一年；拟向招商银行北京长安街

支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４０００

万元，授信期限一年。

经审议

９

名董事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以上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向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新增销售商品

２０００

万元、向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新增销售商品

５００

万元。

关联董事潘忠祥、杨灿龙先生按规定回避了表决，经审议

７

名董事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

过了以上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以及

北京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证公司发（

２０１２

）

１０１

号】的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有关章节修改如下：

一、第四章第六节第七十七条

原为：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

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修改为：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

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二、第八章第一节第一百五十五条

原为：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修改为：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１

、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规定比例向股东分配股

利；

２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３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二）公司利润分配的具体政策：

１

、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２

、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

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并保证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特殊情况是指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累计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３０％

的重大投资计划等。

３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

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

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经营层拟定后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董事会就利润分配方案的

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方式。

２

、公司因本条第（二）款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应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

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四）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

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

方式。

上述议案需经董事会讨论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后办理相应的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经审议

９

名董事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以上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全面内控建设发展规划》。

经审议

９

名董事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以上议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时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２６

号浙江大厦

１７

层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上第一、三项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

９

名董事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以上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证券简称：中国服装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２２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经营需要，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向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创业”）新增销售商品

２０００

万元、向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集团”）新增销售商品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未有发生公司向

恒天创业、恒天集团销售商品事宜。

审议程序：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经

７

名

董事全票通过。

２

、公司关联董事潘忠祥、杨灿龙先生按规定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３

、本议案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

商品

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小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三）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恒天创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２５８０．８６

万元，均为公司向

恒天创业采购原材料；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恒天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０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王威，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东王庄

甲一号

１０９

室，注册资本：

２１２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业管理：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棉花、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农副产品、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机械电器设备；生产、销售服装；仓储服务；专业承包。

与本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下属企业。

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履约能力良好。

（二）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海涛，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９９

号，注册资

本：人民币

２６７

，

９８７．６０

万元，经营范围：纺织机械成套设备和零配件、其他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生产、销

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咨询；纺织品、纺织原辅材料、化工材料、木材、服装材料、汽

车配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土产畜产品、纺织服装、轻工业品、五金产品、化工产品、运输工具、机械进出

口业务（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禁止的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以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承办国内展览和展销会；主办境内

外经济技术展览。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恒天集团履约能力良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司关联交易的价格将遵循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市场原则确定。

定价依据：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结算，无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费用的原则由双方定价。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该关联方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为首次发生，有利于扩大公司的销售市场份额，有利于双方

现有经营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有利于节约公司经营成本，从而使本公司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

益。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

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恒天创业的上述关联交易预计将持续发生，其占公司总交易额的比例较低，不构成对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所有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公司与关联方发

生的关联交易按照“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独立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

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 以上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中国服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时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２６

号浙江大厦

１７

层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３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拟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中国服装

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国有法人股、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单位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个

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

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到公司资本运营部登记；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２６

号浙江大厦

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８１７４９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４４２８２４０

联系人：胡革伟 张卉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９

（五）、其它事项：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限：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

／

不行使表决权。

针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我单位

／

本人赞成

／

反对

／

弃权。

如果我单位

／

本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

／

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证券简称：南玻

Ａ

；南玻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分别刊登了《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时间

①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②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

４

日至

５

日为公休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日至

５

日为公休日）。

５

、会议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①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②

网络投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

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

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６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Ｂ

股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７

、会议出席对象

①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含

Ａ

股及

Ｂ

股股东）。 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

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五路南玻科技大厦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逐项审议《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股份的议案》，包括：

１．１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１．２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１．３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１．４

回购股份的期限；

１．５

回购方式；

１．６

回购股份的股东权利丧失时间；

１．７

回购股份的处置；

１．８

决议的有效期；

２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

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监事津贴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

８

、审议《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股东大会就以上第

１

、

２

、

４

、

５

项议案作出决议，须经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

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Ｂ

股股份回购方案尚需向相关监管部门备案，并取得商务主管部

门、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

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等相关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①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

②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

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传真、信函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２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四楼股证事务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见附件二。

五、其他事项

１

、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及授权文件的原件。

２

、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３

、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绮婷、陈春燕

电话：（

８６

）

７５５－２６８６０６６６

（

８６

）

７５５－２６８６０６６０

传真：（

８６

）

７５５－２６８６０６４１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

（

Ｂ

股

）

股份的议案

１．１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１．２

回购股份的种类

、

数量和比例

１．３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１．４

回购股份的期限

１．５

回购方式

１．６

回购股份的股东权利丧失时间

１．７

回购股份的处置

１．８

决议的有效期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

外资股

（

Ｂ

股

）

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

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４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５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６

关于监事津贴的议案

７

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

８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一二年 月 日

附件二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及

Ｂ

股股东均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１２

２

、投票简称：南玻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

格

总议案 对所有议案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

（

Ｂ

股

）

股份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１．１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１．０１

元

１．２

回购股份的种类

、

数量和比例

１．０２

元

１．３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１．０３

元

１．４

回购股份的期限

１．０４

元

１．５

回购方式

１．０５

元

１．６

回购股份的股东权利丧失时间

１．０６

元

１．７

回购股份的处置

１．０７

元

１．８

决议的有效期

１．０８

元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

资股

（

Ｂ

股

）

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监事津贴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

７．００

元

８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８．００

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议案

１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中全

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３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

推。 在股东对议案

１

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

议案

１

投票表决，以股东对子议案中已投票表决的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子

议案，以对议案

１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１

投票表决，然后对子议案的一项

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议案

１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具体

如下表所示：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赞成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于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网

络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４

日至

５

日为公休日）。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

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０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６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披露《公司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

）， 现就公司为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

供担保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编号：

ＧＢＺ４７６３８０１２０１００８９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

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额度为人

民币

２．５

亿元。

２

、近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编号：

１２１８０８０１３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与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

２．５

亿

元。

３

、近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订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编号：

ＺＢ１９６１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５９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

展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形成的债权提供担

保，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

１

亿元。

４

、近日，公司与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广场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

（编号：

ＢＺ１２０６１４０００１２７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

公司与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广场支行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额

度为人民币

０．２

亿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１０５

，

５００

万元（含以上担保），

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对象均为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二、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１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债务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１

年；

担保金额：

２．５

亿。

２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债务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１

年；

担保金额：

２．５

亿。

３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

保证人：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债务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１

年；

担保金额：

１

亿。

４

、公司与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广场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人：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广场支行；

债务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１

年；

担保金额：

０．２

亿。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总额

１０５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担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６．１１％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无违规担保和

逾期担保。 以上被担保对象均与公司签订了《反担保保证合同》。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担保合同等。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３

股票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２．

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１７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光建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５

人，代表股份共

８２０

，

７４７

，

２１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８．８５４０％

（按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计

算，以下同）。

２．

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６

人，代表股份

８１６

，

７３７

，

７６３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８．６１５３％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

１９

人， 代表股份

４

，

００９

，

４５４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２３８７％

。

３．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河南亚太人律师事

务所见证律师列席。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记名

投票逐项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转让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的议案

会议以同意

８１８

，

４２７

，

０５６

股、反对

１１９

，

０１６

股，弃权

２

，

２０１

，

１４５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审议通

过了该议案。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会议以同意

８１８

，

４２１

，

４５６

股、反对

１１８

，

９１６

股，弃权

２

，

２０６

，

８４５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审议通

过了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鲁鸿贵 刘蓓蕾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会议原始资料、董事会

决议、会议通知、法律意见书等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

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１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过分红派息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本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７

，

８９０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

２．４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境

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２．１６

元），合计派送现金人民币

２３４

，

９３６

，

０００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三、分红派息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３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高管锁

定股份的股息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

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０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５５

深圳九先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９

惠州市壬星工贸有限公司

六、咨询机构

１

、公司地址：深圳市北环大道

１０２６

号

２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３

、联 系 人：周辉

４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３６０９９９－３６９１

、

３６９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１８８５８

七、备查文件

１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权益分派及手续费付款通知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２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事

务所审计，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主要会计数据 报告期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３０４，９４６，８９８．４６ ２，６６７，２９３，６１９．５０ ２３．９１％

营业利润

（

元

） ６４７，１３７，３５９．８３ ５０５，３１０，１９５．２３ ２８．０７％

利润总额

（

元

） ６５１，８４８，９８０．６１ ５１４，８５８，４３６．４１ ２６．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１５，６２３，１０６．３３ ４０６，４８４，１３５．７８ ２６．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３ ０．４２ ２６．１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７０％ ８．７４％ １．９６％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７，７６２，９０８，１８０．６０ ７，５９９，０３６，２８４．５１ ２．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４，８２５，１２９，５０７．９７ ４，５４４，９８９，７９３．８５ ６．１６％

股本

（

股

） ９７８，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８，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９３ ４．６４ ６．２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０５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３．９１％

，主要是

制药业务营业收入增长所致，其中处方药业务增速较快。 营业收入的增长及

费用率的下降使得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均实现较好地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可能与最终的数据存在差

异，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六、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清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林国龙先生、会计

机构负责人陈碧絮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

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

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６７６，０３７，１８１．４８ ８４４，４１４，５１０．７３ －１９．９４％

营业利润

６６，９４６，３２０．３７ ９６，２９３，５６１．５１ －３０．４８％

利润总额

６７，９９７，８８２．０２ ９８，９０９，４３３．３３ －３１．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８２０，２４１．４１ ６１，９７１，８１２．３４ －２９．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９ ０．１２ －２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５％ ３．９８％ －１．２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２，０６５，６７０，８１２．８５ １，９３９，７３３，４８１．２４ ６．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６５５，８７０，６５４．４９ １，６３７，５６３，４１３．０８ １．１２％

股本

５１０，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２５ ３．２１ １．２５％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67,603.7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9.94%

，主

要由于受宏观及区域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基础建设放缓，市场需求出现不同

程度的萎缩，加上人工成本价格上涨、市场竞争加剧、毛利率下降等因素，营业

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30.48%

、

31.25%

、

29.29%

，相应基本每股收益为

0.09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5%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

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６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１，４６０，２８５，３５９．２８ １，４１１，９６８，９１７．６７ ３．４２％

营业利润

９８，４３７，５１７．５４ ８３，４２０，６４３．６５ １８．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０１，３６２，９５６．６５ ９４，８０７，０８７．４６ ６．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５，２１３，３５２．６７ ８４，１４２，１９６．３７ １．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２ ０．４５ －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１９％ ７．８０％ －２．６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２，３３３，１９１，８９１．４９ ２，７７４，５０１，１７３．０３ －１５．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６６５，７３８，６１１．５５ １，６０３，９００，７０３．８４ ３．８６％

股本

２０１，０５４，３８３．００ ２０１，０５４，３８３．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８．２９ ７．９８ ３．８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继续深化调整产品结构，加强渠道建设，使本期营业总收入和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


